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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银行公告

〔2022〕第15号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与巴基斯坦国家银行合作备忘录》，中国人民银行决定授权中国工

商银行卡拉奇分行担任巴基斯坦人民币清算行。

	        中国人民银行

                                                                                                                        2022年11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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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银行公告

〔2022〕第16号

中国人民银行定于2022年12月22日起陆续发行2023年贺岁纪念币一套。该套纪念币共3

枚，其中金质纪念币1枚，银质纪念币1枚，双色铜合金纪念币1枚，均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

货币。

一、金银纪念币

（一）纪念币图案（见附件1）。

1.正面图案。

该套金银纪念币正面图案均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并刊国名、年号“2023”。

2.背面图案。

该套金银纪念币背面图案均为“福”字、舞狮造型等组合设计，并刊面额。

（二）纪念币规格和发行量。

1克圆形金质纪念币为普制币，含纯金1克，直径10毫米，面额10元，成色99.9%，最大

发行量100000枚。

8克圆形银质纪念币为普制币，含纯银8克，直径25毫米，面额3元，成色99.9%，最大发

行量1500000枚。

（三）铸造单位及销售渠道。

该套金银纪念币由深圳国宝造币有限公司铸造，中国金币集团有限公司总经销。

销售渠道详见：中国金币网（www.chngc . n e t / qd）或“中国金币”微信公众号

（chinagoldcoin_cgci）。

二、双色铜合金纪念币

（一）纪念币图案（见附件2）。

1.正面图案。

正面图案为“中国人民银行”、“10元”字样，汉语拼音字母“SHIYUAN”及年号

“2023”，底纹衬以团花图案。

2.背面图案。

背面主景图案为中国传统剪纸艺术与装饰年画元素相结合的兔子形象，衬景图案为花灯

和桂枝、桂花，币面左侧刊“癸卯”字样。

（二）纪念币面额、规格、材质和发行量。

双色铜合金纪念币面额为10元，直径为27毫米，材质为双色铜合金，发行量1.2亿枚（含

留存历史货币档案1万枚），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双色铜合金纪念币分配数量见附件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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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发行方式。

双色铜合金纪念币采取预约兑换方式发行。具体发行工作安排见附件4。

（四）双色铜合金纪念币公众防伪特征见附件5。

（五）双色铜合金纪念币与现行流通人民币职能相同，与同面额人民币等值流通。

附件：1.  2023年贺岁金银纪念币图案

　　　2.  2023年贺岁双色铜合金纪念币图案

　　　3.  2023年贺岁双色铜合金纪念币分配数量

　　　4.  2023年贺岁双色铜合金纪念币发行工作安排

　　　5.  2023年贺岁双色铜合金纪念币公众防伪特征

	 　　               中国人民银行

	   　　　　　2022年12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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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2023年贺岁金银纪念币图案

1 克圆形普制金质纪念币正面图案

1 克圆形普制金质纪念币背面图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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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贺岁金银纪念币图案

8克圆形普制银质纪念币正面图案

8克圆形普制银质纪念币背面图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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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2023年贺岁双色铜合金纪念币图案

2023 年贺岁双色铜合金纪念币正面图案

2023 年贺岁双色铜合金纪念币背面图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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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

2023年贺岁双色铜合金纪念币
分配数量

地区 分配数量（万枚）

北京市 707

天津市 332

河北省 599

山西省 422

内蒙古自治区 509

辽宁省 870

吉林省 511

黑龙江省 503

上海市 733

江苏省 670

浙江省 563

安徽省 302

福建省 226

江西省 208

山东省 889

河南省 456

湖北省 335

湖南省 273

广东省注1 1037

深圳市 133

广西壮族自治区 229

海南省 48

四川省 292

贵州省 110

云南省 145

西藏自治区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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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地区 分配数量（万枚）

重庆市 127

陕西省 256

甘肃省 166

青海省 71

宁夏回族自治区 118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144

合计 11999

留存历史货币档案注2 1

总计注3 12000

注：1. 表中广东省数量不包括深圳市的数量。

　　2. 中国人民银行在每次发行新币时，均在发行库中留存一定数量，作为实物档案，供未来货币研

究使用，这部分货币称为留存历史货币档案。

　　3.中国人民银行可能根据各地预约情况对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分配数量进行调整，调整结果

将另行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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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4

2023年贺岁双色铜合金纪念币
发行工作安排

一、承办预约兑换工作的银行业金融机构

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交通银行、中国邮政储蓄银

行、华夏银行、浦发银行、平安银行、徽商银行、长沙银行、陕西省农村信用联合社（以下统

称承办银行）共同承担2023年贺岁双色铜合金纪念币的预约兑换工作。各地区具体安排如下：

地区 承办银行

北京市 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建设银行

天津市 中国工商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华夏银行

河北省 中国建设银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

山西省
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

华夏银行、浦发银行

内蒙古自治区
中国工商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

华夏银行、浦发银行

辽宁省 中国工商银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

吉林省 中国工商银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华夏银行、浦发银行

黑龙江省 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

上海市 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交通银行

江苏省 中国工商银行、中国银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

浙江省 中国农业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交通银行

安徽省 中国农业银行、交通银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徽商银行

福建省 中国工商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

江西省 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

山东省 中国农业银行、交通银行

河南省 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华夏银行、平安银行

湖北省 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华夏银行、浦发银行

湖南省 中国建设银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华夏银行、浦发银行、长沙银行

广东省 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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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地区 承办银行

深圳市
中国工商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

华夏银行、浦发银行

广西壮族自治区 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华夏银行、浦发银行

海南省 中国农业银行、交通银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华夏银行、浦发银行

四川省 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

贵州省 中国农业银行、华夏银行

云南省 中国农业银行、中国建设银行

西藏自治区 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

重庆市 中国银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

陕西省 中国农业银行、交通银行、陕西省农村信用联合社

甘肃省 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

青海省 中国农业银行、交通银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华夏银行、浦发银行

宁夏回族自治区 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交通银行、浦发银行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

二、各地预约分配数量公布

2022年12月26日前，中国人民银行分支机构将向社会公告当地2023年贺岁双色铜合金纪

念币的分配数量等信息；承办银行将在其官方网站公布2023年贺岁双色铜合金纪念币预约兑

换网点和每个网点的可预约数量等信息。

三、预约安排

承办银行于2022年12月27日至29日办理2023年贺岁双色铜合金纪念币的预约业务。公众

可通过预约承办银行官方网站等线上渠道或在营业时间内前往承办银行公布的预约兑换网点

进行预约登记。

四、预约核实期安排

2023年1月3日至4日为预约核实期。预约核实期内，未通过核查的公众可持预约登记使用

的第二代居民身份证原件，前往预约登记的承办银行网点办理撤销重复预约记录及保留兑换

资格业务。具体办理流程见《中国人民银行公告》（〔2019〕第26号）。

公众如代他人办理撤销重复预约记录及保留兑换资格业务，须提供代办人和被代办人的

第二代居民身份证原件。

五、兑换安排

承办银行于2023年1月5日至11日办理2023年贺岁双色铜合金纪念币兑换业务。公众可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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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约定的时间，持在预约系统中登记的有效第二代居民身份证原件，前往约定的承办银行网

点办理预约兑换业务。人民银行各分支机构可根据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要求，对当地兑换时间

进行调整或延长并另行公告。

六、身份证件要求

2023年贺岁双色铜合金纪念币预约、兑换的有效身份证件必须为第二代居民身份证原

件。由于第二代居民身份证原件遗失、未成年人未办理第二代居民身份证等原因，无法出具

第二代居民身份证原件的，可以使用户口簿、临时居民身份证办理。

公众在预约承办银行网点办理现场预约或兑换的，须持本人有效第二代居民身份证原

件；代他人办理的，须提供代办人和被代办人的有效第二代居民身份证原件，且被代办人数

不超过5人。

七、预约兑换限额

2023年贺岁双色铜合金纪念币每人预约、兑换限额为20枚。

八、预约兑换信息公布

中国人民银行、承办银行将在2023年贺岁双色铜合金纪念币预约和兑换期的每个工作

日，在其官方网站公布全国各地区网上预约、现场预约及预约兑换进度。中国人民银行上海

总部，各分行、营业管理部、省会（首府）城市中心支行、深圳市中心支行将在2023年贺岁

双色铜合金纪念币预约和兑换期的每个工作日，在其官方网站公布辖区各地市网上预约、现

场预约及预约兑换进度，在2023年贺岁双色铜合金纪念币发行期间公布全国各省（区、市）

监督举报电话。欢迎公众查询并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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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5

2023年贺岁双色铜合金纪念币
公众防伪特征

一、双金属结构和内芯复合材料

硬币外环为黄铜合金，内芯为具有独特机读性能的镍带复合白铜材料。

二、斜全齿间隔半齿

硬币外缘分布有交替排列的斜全齿与半齿。

三、隐形图文

将硬币倾斜适当角度，可在正面面额数字“10”的轮廓线内，观察到两组由3个“10”

和“RMB”构成的隐形图文。

四、微缩文字

在硬币正面面额数字“10”的底端，可观察到“RMB 10 YUAN”的微缩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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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形图文

双金属结构

斜全齿间隔半齿

内芯-复合材料

白铜
镍带
白铜

微缩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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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银行
　　　国家外汇管理局　

公告

〔2022〕第17号

为促进外汇市场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现就延长银行间外汇市场交易时间有关事

宜公告如下：

自2023年1月3日起，银行间人民币外汇市场交易时间延长至北京时间次日3:00，人民币

汇率中间价及浮动幅度、做市商报价等市场管理制度适用时间相应延长。中国外汇交易中心

对外公布的北京时间9:15人民币汇率中间价和北京时间16:30人民币对美元即期收盘价的发布

时间不变。

中国外汇交易中心、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等市场中介和服务机构根据各自职

责做好相关服务工作。

	      中国人民银行

                                                       外　 汇　 局

                                                                                                                       2022年12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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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银行
国家外汇管理局

关于境外机构境内发行债券
资金管理有关事宜的通知

银发〔2022〕272号

为规范境外机构境内发行债券资金管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外汇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现就境外机构境内发行债券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本通知所称境外机构境内发行债券是指境外机构依据《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境外机

构债券发行管理暂行办法》（中国人民银行　财政部公告〔2018〕第16号公布）、《公司债

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令第180号发布）等相关规定，经监管部

门核准、注册或备案等，在境内银行间债券市场、交易所债券市场等公开或非公开发行债券

的行为。

二、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及其分支机构依法对境外机构境内发行债券涉及的

账户、资金收付及汇兑等实施监督管理。

三、国家外汇管理局对境外机构境内发行债券资金实行登记管理。境外机构应委托境内

主承销商代为办理相关手续。

境外机构应在获得债券发行核准、注册或备案后且首期发行前，委托其境内主承销商凭

以下材料，到为该境外机构开立相关募集资金账户的境内银行业金融机构（以下简称开户银

行）办理登记：

（一）《境外机构境内发行债券基本信息登记表》（附件1）。

（二）发行核准、注册或备案等相关文件。

（三）募集说明文件或定向发行协议等相关文件。

开户银行应认真履行职责，严格审核境外机构所提供材料的真实性，并留存上述材料。

开户银行按规定为境外机构办理登记后，应将加盖银行业务印章的业务登记凭证反馈境外机

构的境内主承销商。

境外机构应在每期债券发行结束后20个工作日内，委托当期境内主承销商，凭业务登记

凭证、《境外机构境内发行债券募集资金信息登记表》（附件2），到当期开户银行更新实际

募集资金登记信息。

四、境外机构凭业务登记凭证开立境内发行债券专用资金（人民币或/和外汇）账户（以

下简称发债专户）。开立人民币账户的，可开立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或委托其主承销商开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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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管账户，账户性质为专用存款账户。

发债专户的收入范围是：境内发行债券募集资金划入；还本付息和支付相关税费（税

款、手续费等）资金划入；账户利息收入；发行债券募集资金按规定向境内主体放款产生的

本息偿还收入；发行债券募集资金按规定投资于境内后产生的减资、撤资、股权转让及利

润、分红等收入；同一境外机构境内发行债券募集资金相关账户内资金相互划转；中国人民

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规定的其他收入。

发债专户的支出范围是：发行债券募集资金汇出或购汇汇出境外；支付或结汇支付发行

债券本息和相关税费；发行债券募集资金按规定向境内主体放款；向境内主体放款产生的本

息偿还收入汇出或购汇汇出境外；发行债券募集资金按规定投资于境内；投资于境内后产生

的减资、撤资、股权转让及利润、分红等收入汇出或购汇汇出境外；同一境外机构境内发行

债券募集资金相关账户内资金相互划转；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规定的其他支出。

五、境外机构境内发行债券募集资金可汇往境外，也可留存境内使用，资金用途应与募

集资金说明文件等所列内容一致。留存境内使用的，应符合直接投资、外债等管理规定。

鼓励境外机构境内发行债券募集资金以人民币形式跨境收付及使用。

六、境外机构可通过具备代客人民币对外汇衍生品业务资格的境内金融机构，按照实需

交易原则办理外汇衍生品业务，管理境内发行债券相关汇率风险。

七、境外机构偿还境内发行债券本金、利息、支付相关税费的，资金可从境外或境内汇

入发债专户。还本付息资金需结汇的，应按照债券还本付息计划进行。

八、相关银行应按照《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中国人民银行令〔2003〕第5

号发布）、《人民币跨境收付信息管理系统管理办法》（银发〔2017〕126号文印发）、《中

国人民银行办公厅关于完善人民币跨境收付信息管理系统银行间业务数据报送流程的通知》

（银办发〔2017〕118号）等规定，报送境外机构境内发行债券相关监督和统计数据。

九、境外机构境内发行债券相关涉外收付款境内主体、境内登记结算机构应按照本通

知和《通过银行进行国际收支统计申报业务实施细则》（汇发〔2022〕22号文印发）、《通

过银行进行国际收支统计申报业务指引（2019版）》（汇发〔2019〕25号文印发）、《对外

金融资产负债及交易统计制度》（汇发〔2021〕36号文印发）、《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发布

〈金融机构外汇业务数据采集规范（1.3版）〉的通知》（汇发〔2022〕13号）等规定，及

时、准确进行国际收支统计申报。

十、境外机构根据本通知报送的材料应为中文文本。同时报送中文文本和外文文本的，

以中文文本为准。

十一、本通知发布前已在境内发行债券且债券仍在存续期，但未办理登记的境外机构，

应委托其境内主承销商参照本通知第三条的规定及时补办登记。

十二、本通知由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负责解释。

十三、本通知自2023年1月1日起实施。《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关于境外机构在境内发行

人民币债务融资工具跨境人民币结算有关事宜的通知》（银办发〔2014〕221号）和《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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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银行办公厅关于境外机构境内发行人民币债券跨境人民币结算业务有关事宜的通知》（银

办发〔2016〕258号）同时废止。

附件：1. 境外机构境内发行债券基本信息登记表

　　　2. 境外机构境内发行债券募集资金信息登记表

								        　　        中国人民银行

								        　　        外　 汇　 局

             	   　　　　　　　　　　　　　　　　　　　　　     2022年11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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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银行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进一步做好房地产贷款集中度管理
有关工作的通知

银发〔2022〕276号

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各分行、营业管理部，各省会（首府）城市中心支行、副省级城市

中心支行；各银保监局；国家开发银行，各政策性银行、国有商业银行，中国邮政储蓄银

行，各股份制商业银行：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建立银行业金融机构房地产贷

款集中度管理制度的通知》（银发〔2020〕322号），为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现就

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为发挥房地产贷款集中度管理制度的逆周期调节作用，对于超出房地产贷款集中度

管理要求的银行业金融机构，2022年和2023年不计入业务调整过渡期，其过渡期相应顺延。

二、受疫情等客观因素影响，过渡期顺延后仍可能无法按期达到房地产贷款集中度管理

要求的地方法人银行业金融机构，可提前申请延长过渡期，经当地人民银行分支机构、银保

监会派出机构联合评估后认为合理的，可适当延长业务调整过渡期。

三、人民银行副省级城市中心支行以上分支机构会同所在地银保监会派出机构，应根据

房地产贷款集中度管理制度的要求，结合所在地经济金融发展水平、辖区内地方法人银行业

金融机构的具体情况和系统性金融风险特点，对第三档、第四档、第五档银行业金融机构房

地产贷款集中度管理制度执行情况进行评估，在集中度管理制度允许的浮动范围内，合理确

定辖区内适用于相应档次的地方法人银行业金融机构房地产贷款集中度管理要求。

四、支持符合房地产贷款集中度管理要求的银行业金融机构稳健开展房地产贷款相关业

务，更好满足合理住房信贷需求。

请人民银行上海总部，各分行、营业管理部，各省会（首府）城市中心支行，各副省级

城市中心支行将本通知转发至辖区内人民银行分支机构、城市商业银行、农村商业银行、农

村合作银行、农村信用社、村镇银行、民营银行。请各银保监局将本通知转发至辖内各银保

监分局。

								        　　          中国人民银行

									            银   保   监   会

              	   　　　　　　　　　　　　　　　　　　　　　  　 2022年12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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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银行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建立新发放首套住房个人住房贷款利率
政策动态调整长效机制的通知

银发〔2022〕294号

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各分行、营业管理部，各省会（首府）城市中心支行、副省级城市

中心支行；各银保监局：

《中国人民银行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阶段性调整差别化住房信贷政策的

通知》（银发〔2022〕219号）发布以来，对于支持各地城市政府因城施策用足用好政策工具

箱，更好支持刚性住房需求，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按照国务院部

署，人民银行、银保监会决定在阶段性调整差别化住房信贷政策的基础上，建立新发放首套

住房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利率政策动态调整长效机制。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自2022年第四季度起，各城市政府可于每季度末月，以上季度末月至本季度第二个

月为评估期，对当地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变化情况进行动态评估。

二、对于评估期内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和同比连续3个月均下降的城市，阶段性

放宽首套住房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利率下限。地方政府按照因城施策原则，可自主决定自下

一个季度起，阶段性维持、下调或取消当地首套住房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利率下限。人民银

行分支机构、银保监会派出机构指导省级市场利率定价自律机制配合实施。

三、对于采取阶段性下调或取消当地首套住房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利率下限的城市，如

果后续评估期内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和同比连续3个月均上涨，应自下一个季度起，恢

复执行全国统一的首套住房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利率下限。

四、其他情形和二套住房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利率政策下限按现行规定执行。

								        　　          中国人民银行

									            银   保   监   会

              	   　　　　　　　　　　　　　　　　　　　　　 　 2022年12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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